
安机协〔2014〕11号
 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施工机械租赁
行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办市[2006]82号）和《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为加强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规范市场行为,确保建筑施工安全，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结合实际,制定《安徽省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行业确认申请表；

2、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概况表；

3、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自有建筑施工机械情况表；

4、建筑施工机械管理、操作、安装和维修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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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施工机械维修检测设备明细表；

6、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备案表。

2014年12月31日

安徽省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

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机械管理与租赁分会《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建协 [2007]12号）规定，为确保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信用行业评价、行业自律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机械，是指用于建筑施工的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土石方机械、运输机械、掘进机械、路面机械等施工机具。

第二条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负责实施对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即租赁企业确认、信用行业评价、行业自律管理、租赁信息平台等具体工作。

第三条  凡在安徽省境内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经营活动的下列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均应实行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

（一）专门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

（二）对开展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并具有相关营业执照的建筑企业或其所属分支机构。

（三）建筑施工机械生产企业在皖机构从事租赁活动的，须取得当地法人租赁营业执照。

第四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的行业确认，按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区域划分如下：

（一）跨城市但未跨省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由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负责行业确认；

（二）在安徽省的中央所属企业和省内企业须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跨行业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由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受理汇总后报上一级协会进行行业确认。

第五条  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申请行业确认，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各设市区域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

（一）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施工机械15台以上或不低于400千瓦；

（三）经营维保基地面积2000以上平方米；

（四）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技术与管理人员5人以上，专业技术维修工人5人以上；

（五）机械操作人员应与自有建筑施工机械的数量相匹配。建筑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证书；

（六）拥有必备的检测设备；

（七）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设备的技术安全档案及相应的规章制度。

二、在安徽省境内跨城市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

（一）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施工机械20台以上或不低于600千瓦；

（三）经营维保基地面积3000以上平方米；

（四）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技术与管理人员7人以上，专业技术维修工人7人以上；

（五）机械操作人员与自有建筑施工机械的数量相匹配。建筑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必须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六）拥有必备的检测设备；

（七）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设备技术安全档案及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跨行业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

（一）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施工机械30台以上或不低于1200千瓦；

（三）经营维修保养基地面积4000平方米以上；

（四）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技术与管理人员12人以上，专业技术维修工人10人以上；

（五）建筑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必须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培训合格，并持有培训合格证书；

（六）拥有必备的检测设备；

（七）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第六条  申请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的企业应当提供资料如下：

（一）企业申请表（见附件一）；

（二）年检合格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对开展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建筑业企业或其所属分支机构，则应提供建筑业企业和其所属分支机构含有租赁内容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

（三）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施工机械的合格证和有关证明资料（设备的购置发票或购置合同、委托代管协议书）复印件；

（四）从事起重设备安装的租赁企业，须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

（五）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培训，并取得岗位合格证书的起重机操作人员、安装人员和塔式起重机司索信号工以及技术与管理人员名单的复印件；

（六）可供租赁的起重机械，如：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等，注册备案登记复印件。

第七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的申报程序：

（一）资料审核。企业申请表和附件材料（复印件）（见第六条（二）～六）项要求内容）一式二份用A4纸装订成册，报送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进行行业确认；

（二）实地考察。申报资料经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初审合格后，由协会组织专家及相关人员对申报企业进行现场考察如下：

１、核实企业各类证书、凭证和各类作业人员证书的原件；

２、查阅可供租赁的建筑施工机械的技术管理档案；

３、查阅和核实安全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

４、核实企业技术管理力量和经营维修保养基地。

第八条  评审与确认证书颁发

根据企业申请和考察情况，由评审委员会按照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区域划分，行业确认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颁发行业确认书。

第九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书作为进入安徽省境内施工现场和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进行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注册备案登记的凭证之一。

第十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书有效期为两年，行业确认书（正、副本）各一本，确认书由中国建筑协会统一印制。

第十一条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对以下内容分别负责实施动态管理。 

（一）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二）受理投诉并核实情况；

（三）对违规企业由其协会处理。

第十二条  对出现下列违规行为的企业，将给予书面警告，并在协会会刊等相关媒体上公布；对情节严重，造成重大事故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要收回行业确认书，予以公告。

（一）出租不合格的、报废的、国家明令淘汰的机械（机具）的；

（二）不按合同约定为承租方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被投诉并被查实的；

（三）出租方的机械操作人员和起重设备安装人员未按规定持相关部门核发上岗证书；

（四）降低出租机械完好标准和服务质量，低于成本压价搞不正当竞争等扰乱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市场秩序的；

（五）违反机械设备安全操作规程，造成安全事故或财产损失的；

（六）申报资料弄虚作假，骗取行业确认书的；

（七）严重违反行业自律公约的。

第十三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应自觉履行《建筑机械租赁行业自律公约》，实施和检查工作由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负责，并接受企业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四条  行业确认后，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定期组织对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开展信用行业评价工作。

（一）企业评价：企业管理水平、进入施工现场的机械完好状况；对已出租机械的故障排除、维修和定期检查；合同履约率、机械完好使用情况；遵守行业自律公约等情况。

（二）用户评价：承租方对出租方履约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协会组织进行满意度调查或抽查。

第十五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应推广使用《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第十六条  建立以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会刊和协会网站为主体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解释权属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秘书处。

附件1：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行业确认

申 请 表

企业名称：                    独立法人         分支机构

申请租赁活动区域：

主要租赁机械种类：

申报时间：

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

联系人：杜庆梅、徐俊；联系电话：62617912；邮箱：ajx2012@126.com。

附件2：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概况表
年   月   日

	企业所在地
	
	邮  编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当年年审合格税务证号
	
	注  册

资  金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手  机
	

	申办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企业全员人数
	
	技术与

管理人数
	
	专业维修人数
	

	出租机械台数
	
	设备净值
	
	总功率

（千瓦）
	

	经营基地面积
	
	持证上

岗人数
	

	起重设备安装资质证号
	
	安全许

可证号
	

	企业简介：  

	审核意见：

	确认结果：


注：联系人：杜庆梅、徐俊；联系电话：62617912；邮箱：ajx2012@126.com。

附件3：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备案表

确认协会（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分支机构）名称
	企业性质
	主要租赁机械种类
	备案号

	
	
	
	
	

	
	
	
	
	

	
	
	
	
	

	
	
	
	
	

	
	
	
	
	

	
	
	
	
	

	
	
	
	
	

	
	
	
	
	

	
	
	
	
	

	
	
	
	
	

	
	
	
	
	

	
	
	
	
	

	
	
	
	
	

	
	
	
	
	

	
	
	
	
	

	
	
	
	
	

	
	
	
	
	

	
	
	
	
	

	
	
	
	
	

	
	
	
	
	


注：联系人：杜庆梅、徐俊；联系电话：62617912；邮箱：ajx2012@126.com。

附件4：
建筑施工机械管理、操作、安装和维修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岗位名称
	级别
	证书编号
	身份证号码

	
	
	
	
	
	

	
	
	
	
	
	

	
	
	
	
	
	

	
	
	
	
	
	

	
	
	
	
	
	

	
	
	
	
	
	

	
	
	
	
	
	

	
	
	
	
	
	

	
	
	
	
	
	

	
	
	
	
	
	

	
	
	
	
	
	

	
	
	
	
	
	

	
	
	
	
	
	

	
	
	
	
	
	

	
	
	
	
	
	

	
	
	
	
	
	

	
	
	
	
	
	

	
	
	
	
	
	

	
	
	
	
	
	


注：1、应附操作人员及维修服务人员岗位证书复印件。

2、联系人：杜庆梅、徐俊；联系电话：62617912；邮箱：ajx2012@126.com。
附件5：

建筑施工机械维修检测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规格型号
	台  数
	备    注

	
	
	
	
	

	
	
	
	
	

	
	
	
	
	

	
	
	  
	
	

	
	
	
	
	

	
	
	
	
	

	
	
	
	
	

	
	
	 
	
	

	
	
	 
	
	

	
	
	
	
	

	
	
	
	
	

	
	
	
	
	

	
	
	
	
	

	
	
	
	
	

	
	
	
	
	

	
	
	
	
	

	
	
	
	
	

	
	
	
	
	

	
	
	
	
	

	
	
	
	
	

	
	
	
	
	

	
	
	
	
	


注：联系人：杜庆梅、徐俊；联系电话：62617912；邮箱：ajx2012@126.com。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办市[2006]82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山东、江苏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转发你们。请各地在履行建筑市场监管职能中，注意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与自律作用，推动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市场的培育和健康发展，确保建设工程质量。

二ＯＯ六年十一月一日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

建协[2006]3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协助各级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市场的管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维护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机械，是指用于建筑施工的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土石方机械、运输机械、掘进机械等，以及模板、脚手架等施工机具。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是指专门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业务的企业以及自有建筑施工机械并对社会开展租赁业务的建筑业企业。

第四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组织对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企业进行行业确认、行业信用评价，拟订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合同文本，建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信息平台等。具体工作由中国建筑业协会机械管理与租赁分会负责承办。

第二章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的行业确认

第五条  从事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有可供租赁的自有建筑施工机械；

（二）具有满足租赁及其租后服务要求的建筑施工机械维修保养基地和维修检测设备；

（三）具有满足租赁及其租后服务要求的专业技术维修服务人员；

（四）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五）其他应当满足开展建筑施工机械租赁活动的条件。

第六条  对于申请行业确认的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筑施工机械基本情况，包括建筑施工机械出厂合格证、新产品鉴定证书、建筑施工机械大修后的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特种建筑机械安全检测报告等；

（二）建筑施工机械维修保养基地和维修检测设备基本情况，包括管理制度、维修保养力量等；

（三）专业技术维修服务人员基本情况；

（四）工商营业执照。

第七条  对于经审核符合第五条规定条件的企业，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发给行业确认书。建筑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确认书的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后可申请续延确认。

建筑施工机械承租方应当从取得行业确认书的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承租建筑施工机械。

第三章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的信用评价

第八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应当为承租方提供技术性能良好、安全装置齐全可靠、外观整洁的建筑施工机械。进入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必须符合《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程》要求。

第九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为承租方提供建筑施工机械出租后的技术服务。

建筑施工机械的操作人员、指挥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第十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不得出租质量不合格或有安全隐患的建筑施工机械，不得出租国家或地方明令淘汰的建筑施工机械，不得出租与其租赁合同不相符的建筑施工机械。

第十一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对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的服务质量、社会信用等进行行业评价，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第十二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对服务质量或社会信用差的企业要予以书面警告，并在相关媒体上公布；对于情节严重，造成重大事故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企业，要收回行业确认书，予以公告，并报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章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合同管理和租赁信息服务

第十三条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双方应当签订租赁合同，内容包括：出租方、承租方名称，建筑施工机械种类型号，租赁方式、租赁期限、租赁价格、租赁工作量及结算方式，租赁双方责任及义务，违约及纠纷处理方式等。

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的各项约定。

第十四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拟订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合同文本，报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发布。

第十五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建立全国建筑施工机械租赁信息平台和信息网络体系，为建筑施工机械租赁双方提供信息服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中国建筑业协会机械管理与租赁分会应当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报中国建筑业协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建筑协会

二OO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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